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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8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学斌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刘书锦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884,651,87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兆新股份 股票代码 0022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红英 王云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中二路

软件园二期 11 栋 6 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中二路

软件园二期 11 栋 6 楼 

电话 0755-86922889 0755-86922886 

电子信箱 dongsh@rainbowvc.com dongsh@rainbowv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经营模式 

（1）新能源业务 

①新能源业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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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新能源业务由新能源太阳能发电和新能源汽车运营业务构成，同时公司通过投资新能源领域

优质企业，实现了对于储能、充电设施、智慧停车、互联网巴士出行定制平台等业务的技术、管理和市场

的储备，为公司新能源领域构建以光储充一体化智能充电站为代表的智能微电网网络、智慧光伏电站运营、

线上新能源汽车平台+线下充电设备网络+社群的新能源汽车 O2O 平台建设等能源互联网解决方案奠定基

础，并推动新能源领域的智慧化和新能源汽车所带动的出行的绿色化。 

②新能源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光伏发电业务主要是通过光伏电站或者分布式发电系统形成电力销售。截至本报告期出具日，

公司光伏电站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MW） 
进展情况 业务模式 

1 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胜利圩 20MW 光伏发电站 20 已并网 融资租赁 

2 攀枝花宇泰轧钢厂区 2.9MW 光伏发电站 2.9 已并网 持有运营 

3 攀枝花学院 2.1MW 光伏发电站 2.1 已并网 持有运营 

4 佛山群志光电有限公司 15.2MW 光伏发电站 15.2 已并网 融资租赁 

5 湖州晶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0.07MW 光伏发电站 10.07 已并网 持有运营 

6 宁夏揭阳中源电力有限公司 20MW 光伏发电站 20 已并网 持有运营 

7 新余市 35MW 光伏发电站 35 已并网 持有运营 

8 河北省围场县 50MW 光伏发电站 50 已并网 持有运营 

9 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 9.48MW 光伏发电站 9.48 已并网 持有运营 

10 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渔场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站 20 已并网 持有运营 

11 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 20MW 光伏发电站 20 已并网 持有运营 

12 湖州吴兴童装环境综合整治配套产业园 6MW 光伏发电站 6 正在施工 持有运营 

13 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 20MW 光伏发电站 20 正在施工 持有运营 

14 攀枝花市4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0 准备期 持有运营 

15 湖州市吴兴区80MW光伏发电项目 80 准备期 持有运营 

16 合肥市肥西县60MW光伏发电项目 60 已签 EPC合同 持有运营 

17 遂平县嵖岈山凤凰山二期10MW光伏发电项目10MW 10 正在施工 持有运营 

合  计 420.75 —— —— 

③新能源汽车运营 

国家规划到 2020 年电动汽车存量达 500 万辆以上，深圳市是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城市，深圳市

政府发布深府[2015]2 号文《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积极推动绿色出行。在节能减排有利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下，公司新能源汽车运营主要以通勤大巴的出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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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主，目前以深圳作为起点，处于运营初期商业模式及管理经验的探索阶段，时机成熟后，将以深圳经

营模式复制并向其他区域发展。 

④光储充一体化智能充电站运营 

光储充一体化智能充电站是一个以新能源发电及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为主旨的综合性运营载体。充电站

的屋顶为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应用，充电站内部结合智慧停车、汽车旅馆、相关商业休闲以及电动汽

车充电服务为一体的大型充电站。光储充一体化智能充电站是公司打造绿色出行生态圈的核心连接点，在

公司新能源板块的布局中占据中心地位。 

⑤智慧停车、网约车、储能等其他业务 

公司涉足的智慧停车、互联网巴士运营平台（网约车平台）、储能等业务以投资控股或参股作为起点，

探索商业模式和运营管理经验，为实现公司互联网+智慧能源+绿色出行战略目标精准铺垫。 

（二）公司所处行业的特征及所处的行业地位 

1、所处的行业特征 

（1）新能源业务行业的特征 

公司新能源业务主要涉及太阳能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两个行业。 

①新能源太阳能发电行业的特征 

目前，光伏行业处在发展阶段，光伏发电成本仍高于传统能源发电成本，政府政策扶持是影响需求的

决定性因素。在此阶段，光伏行业的景气度与政府政策紧密关联，会因政策骤变而产生剧烈的波动。 

随着技术不断提高，光伏行业的逐渐成熟，政府扶持力度也将逐渐降低，此时光伏行业仍将存在一定

程度的周期性。 

②新能源汽车运营的特征 

政策驱动，行业未有成熟商业模式，但市场前景广阔。 

（2）精细化工行业的特征 

由于目前精细化工行业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

可少的生活消费品，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因此精细化工行业没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3）生物降解材料行业的特征 

生物降解材料是石油资源的替代，应用于石化塑料、化纤、橡胶等领域，这些领域的产品已经深入社

会的各个方面，行业没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在新能源太阳能发电及新能源汽车运营行业所处地位 

①在新能源太阳能发电行业所处地位 

我国新能源太阳能发电行业发展前期，以光伏电池等组件生产制造为主，国内从事光伏电站或分布式

发电等太阳能光伏发电业务的企业较少。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 2010 年以后方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真正

形成规模的企业尚不多。公司 2013 年开始筹划光伏发电业务，2014 年正式进入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若

该业务能按照公司的布局顺利实施完毕，公司将成为国内领先的光伏电站运营商。 

②在新能源汽车运营行业所处地位 

公司主要从事的电动汽车运营和智能充电站业务所属行业均处于行业起步阶段，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公司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已成功进入相关领域。 

（2）在精细化工行业所处地位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从事气雾剂生产、销售的企业之一，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拥有中国驰名商

标，在品牌和技术具有领先的优势。多年来公司的气雾漆产品一直处于细分行业的领先地位。 

（3）在生物降解材料行业所处地位 

公司致力于降低环境污染，提供低碳、环保生物基材料制品。公司引进了行业领先技术，并注重产品

和技术的研发，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注重产品质量的把控，汇聚国内高科技人才，建立了完善的研

发体系，积极开展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先后推出多款生物基塑料制品，并成功实现产业化。公司产品得到

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是中国生物降解塑料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和生物基降解材料 SAC/TC380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单，已成为中国领先的

生物基降解材料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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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636,100,473.97 506,255,340.98 25.65% 528,028,72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934,948.80 51,228,296.18 126.31% 42,195,05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467,702.50 46,104,515.00 42.00% 42,126,87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271,425.59 68,815,195.74 106.74% -23,565,75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00%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00%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7% 9.14% -1.57% 8.0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349,493,948.49 1,862,490,313.01 79.84% 1,226,068,79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18,528,525.44 584,886,274.50 279.31% 541,846,847.5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1,103,766.10 245,298,815.43 127,515,520.52 152,182,37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64,200.19 49,639,824.43 21,847,361.87 24,983,56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49,197.46 22,157,949.33 13,597,579.42 21,262,976.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91,171.04 26,540,204.36 34,548,681.90 72,791,368.2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2,0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4,93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永弟 境内自然人 26.23% 494,406,779 492,306,860 质押 490,007,100 

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2% 490,464,000 0 质押 397,600,000 

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4% 121,427,844 121,427,844 质押 121,42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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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新旺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17,922,928 17,922,928 质押 17,922,928 

深圳丰润盛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4% 2,610,200 0   

徐浩 境内自然人 0.11% 2,001,02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09% 1,694,400 0   

令狐小文 境内自然人 0.07% 1,376,455 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

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07% 1,309,200 0   

金红英 境内自然人 0.07% 1,270,000 832,500   

陈英淑 境内自然人 0.07% 1,270,000 83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第二大股东彩虹集团由第一大股东陈永弟先生

及其配偶沈少玲女士共同投资设立，上述两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也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上述两名

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第四大股东前海新旺兆是由排在第十名的股东金红英女士（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英淑女士（公司财务总监）

及其他高管、核心员工等共 12 人设立，金红英女士、陈英淑女士均

属于前海新旺兆的有限合伙人，即与前海新旺兆存在关联关系，但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令狐小文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76,455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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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 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内经济处于调结构、促转型，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关键阶段。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的大背景下，2016 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符

合预期，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应势而为，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切实贯彻和落实企业年度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2016 年也是公司发

展里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募集资金约 15.29 亿元；同时由于公

司主营业务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公司名称由“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兆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健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636,100,473.9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9,845,132.99元，涨幅25.65%；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934,948.80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64,706,652.62 元，涨幅126.31%。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环保功能涂料与辅料 279,368,841.34 111,012,522.25 39.74% 0.02% 5.80% 2.17% 

绿色环保家居用品 12,871,187.85 4,815,753.50 37.41% -26.72% -21.87% 2.32% 

汽车环保节能美容护理用品 74,330,620.60 24,518,727.75 32.99% -4.67% 6.88% 3.57% 

生物基材料及制品 59,337,783.86 7,182,442.21 12.10% -14.02% -48.42% -8.07% 

室内环境治理产品 18,528,161.23 12,200,396.01 65.85% -60.26% -53.33% 9.79% 

光伏发电 86,535,290.88 52,979,487.98 61.22% 448.94% 416.90% -3.79% 

光伏设备 105,128,588.21 11,984,860.09 11.4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

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已并网光伏电站规模增加至184.75MW，报告期内光伏业务收入和利润大

幅增加；同时，公司盘活资产处置了惠州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实现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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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变更依据 

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科目。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自2016年5月1日，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营业成本”科目重分

类至“税金及附加”科目，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

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以后期

间确认为销项税，应将相关销项税额计入“应交税费—待转销

项税额”科目，待实际发生纳税义务时再转入“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或“应交税费—简易计税”科目。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2）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估计变更情况如下： 

①变更原因 

近三年来，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已发生变化，新能源业务比重逐渐加大，由于新能源业务的经营模式和

交易特点与公司传统业务差异较大，为适应公司目前的经营变化，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以及经营成果，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②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会计估计为余额百分比法加个别认定法，即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公司之间

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其余的应收款项按照期末账面余额的 3%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

项和单项金额不重大但信用风险特征明显不同的应收款项，经单独测试后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③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会计估计为账龄分析法加个别认定法，即合并范围关联方组合及应收政

府款项不计提，其余的应收款项按期末的账龄和规定的提取比例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单项

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和单项金额不重大但信用风险特征明显不同的应收款项，经单独测试后根据其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④变更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

生影响。 

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5,474.95元，占 2016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0.86%；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95,474.95元，占 2016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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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7家，其中新设立子公司4家、通过非同一控制

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3家。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取得子公司方式 股权取得比例 购买日/设立日 

宁夏揭阳中源电力有限公司 收购 100% 2016年3月8日 

湖州晶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 100% 2016年3月2日 

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收购 100% 2016年12月1日 

深汕特别合作区捷德丰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00% 2016年4月12日 

深汕特别合作区虹彩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 100% 2016年4月21日 

广东中诚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60% 2016年4月22日 

深圳市兆新智慧停车充电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100% 2016年12月26日 

②本报告期处置子公司3家，分别为惠州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及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处置子公司方式 股权处置比例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惠州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 100% 2016年6月30日 

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 73.33% 2016年9月30日 

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转让 73.33% 2016年9月30日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永弟                                                                                                                                                                 

二 O 一七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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